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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落实2021年
玉林市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况汇报

窗体顶端

玉林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服务局:

 按照2021 年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升广西营商环境水平，我局积极服务落实“六稳”“六保”工作，现将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1、 简政放权，提高效能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以下简称《名录》）已于2020年11月5日由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名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版）》（桂环规范〔2019〕8号）、《玉林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2019年版），采取分类指导、分区优化措施，实行差别化审批管理，做到能放则放，提高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效能。未包含在《名录》中的建设项目类别，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如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的餐饮、娱乐、洗浴场所等均豁免环评。另外，根据优化营商环境和保障民生需要，列入环境影响评价正面清单中环评豁免管理试点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中社会投资低风险产业项目类别（如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房地产/标准厂房、学校、普通仓库、城市支路等）豁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同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变为由建设单位自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示即可。

二、完善机制，优化服务

（一）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务服务能力，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均是通过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理审批手续。

（二）配合大数据局做好平台的信息共享机制。

（三）优化再造审批流程，落实“一事通办”改革工作，按照“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的要求，优化再造环评审批流程。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由原来的跑2次，优化到零跑腿，申请材料由原来7-9份，压缩到仅需1份，承诺办结时限由原来的10-15个工作日，压缩到7个工作日。    

（四）制定并公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并动态管理。

（五）严格按照承诺时间审批项目，并在承诺审批时间前提上尽量再加速提速。

（六）项目审批做到全程透明，100%由窗口进出。 

（七）了解承诺制、区域评估等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方式推进情况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严格执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审批管理办法（试行）》，转变政府职能，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在公示期结束后，对提交的报告作出批复决定；符合办法中条件的项目，在编制其环评报告时，根据区域评估（规划环评）的简化建议，直接应用评估的相关成果和结论，无须对部分内容重新进行调查和评价；对年出栏量5000头及以上的生猪养殖项目开展环评告知承诺制，在收到业主告知承诺书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等要件后，不经评估、审查直接做出审批决定，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按照自治区生态厅承诺审批事项目录，制定我局的承诺审批事项目录（共7项），提交承诺审批申请材料后，当场作出决定。

三、进一步深化“网上服务”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企业电子印章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政府云在互联网构建，加快政务服务“网上办、简易办”，不见面审批等政务服务的同时，全面实现企业盖章全网融合和全链条服务。北部湾经济区政务服务实行跨城通办事项，部份事项可以通过异地收件、属地办理、属地发证等方式实行办件，进一步解决了跨区域办件的困难。其中，我局排污许可事项实现全国通办。

下一步，我局将加强督查督办，狠抓改革落实，保证改革取得惠民利企的实效，让群众办事更便捷、企业营商更便利。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积极服务落实“六稳”“六保”工作。

                            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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